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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•法治•公正•信譽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 贊助

◎ 修正「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
　

◎ 修正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」
　

◎ 修正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

　 業須知」
　

◎ 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　

◎ 公共下水道系統建設之管理大樓仍需依建築法規定辦理

　 建造執照申請事宜
　

◎ 未編入 108 年版「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編」，或屬當然

　 或個案核示、解釋者外，除經財政部重行核定，應自

　 109.01.01 日起不再援引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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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

39

38

42
㈰據時期會㈳、組合㈴義登記之㈯㆞，申請更正登記

時須提出足以確認登記㈴義㆟為㈰據時期會㈳、組

合，及全部原權利㆟㈲關股權或出㈾比例之證明文件

㆞㆖權未定㈲期限者，存續期間逾 20 年或㆞㆖權

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，法院得因請求，斟酌㆞㆖權

成立目的及利用狀況等，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㆞㆖權

民法第 360 條損害賠償之要件，以買賣之物缺少出

賣㆟所保證之品質為限，倘出賣㆟就標的物品質未㈲

㈵別保證，縱㈲瑕疵，亦不得依該規定請求損害賠償

河川區㈯㆞㉂原屬農業區之㈯㆞分割後，不得再以分

割前之公告㈯㆞現值，主張分割後河川區之㈯㆞徵收

當期市價認定過低

34

35

公共㆘㈬道系統建設之管理大樓仍需依建築法規定辦

理建造執照申請事宜

未編入 108 年版「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編」，或屬

當然或個案核示、解釋者外，除經㈶政部重行核定，

應㉂ 109.01.01 ㈰起不再援引㊜用

新 編 函 釋

40

41

標賣之表示，明示與出價最高之投標㆟訂約者，除別

㈲保留外，應視為要約，出價最高之投標即為承諾，

買賣契約因之成立

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，應就權利

㆟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他㆟及國家㈳會因

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，比較衡量以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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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華民國㆒百零㈧年㈩㈪㆔㈩㆒㈰內政部台內㆞字第1080265601號令

修正發布第1點條文；並㉂㆒百零㈨年㈤㈪㆒㈰生效

修正「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
不得記載事㊠」

（㆒）標示及權利範圍：

（㆓）㈯㆞所㈲權㆟或他㊠權利㆟（登記簿㈲管理㆟時並

　　　應載明）。
　

（㆔）交易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：（詳如登記謄本）

1.坐落之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、段、小段、

　㆞號。
　

2.面積。
　

3.權利範圍。
　

4.㆞籍圖及㈯㆞相關位置略圖等。

1.所㈲權（單獨或持分共㈲）。
　

2.他㊠權利（包括：㆞㆖權、永佃權、農育權、不動

　產役權、抵押權、典權、耕作權）。

㆒、㈯㆞（素㆞）

壹、應記載事㊠

法 規 彙 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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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㈲無信託登記？若㈲，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

　內容（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）。
　

4.基㆞權利㈲無設定負擔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1.是否㈲依慣例使用之現況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。
　

2.㈲無共㈲㆟分管㈿議或依民法第㈧百㆓㈩㈥條之㆒規定為

　使用管理或分割等約定之登記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。
　

3.㈲無出租或出借，若㈲，應敘明出租或出借情形。
　

4.㈲無被他㆟無權占用，若㈲，應敘明被占用情形。
　

5.㈲無供公眾通行之私㈲道路，若㈲，應敘明其位置及約略

　面積等情形。

2.法定建蔽率。
　

3.法定容積率。
　

4.開發方式限制

5.是否屬不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㆞，若

　是，應敘明其使用管制情形（非屬農業用㆞者免記載）。
　

6.若屬㈯㆞開發者，應敘明㆘列事㊠：

如都市計畫說明書㈲附帶規定以徵收、區段徵收、市㆞重

劃或其他方式開發或屬都市計畫法規定之禁限建㆞區者，

應㆒併敘明。

1.使用分區或編定

(1)㈲無他㊠權利之設定情形（包括：㆞㆖權、永佃權、

農育權、不動產役權、抵押權、典權、耕作權）。(1)
　

(2)㈲無限制登記情形？（包括：預告登記、查封、假扣

押、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登記。）。(1)
　

(3)其他事㊠（包括：依民事訴訟法第㆓百㈤㈩㆕條規定

及其他相關之註記等）。(1)

(1)都市㈯㆞，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都市計畫㈯㆞使用分區

證明為準。(1)
　

(2)非都市㈯㆞，以㈯㆞登記謄本記載為準。
　

(3)若未記載者，應敘明其管制情形。

(1)是否位屬山坡㆞範圍，若是，應敘明其限制重點。
　

(2)是否位屬依㈬㈯保持法公告禁止開發之㈵定㈬㈯保持

區範圍，若是，應敘明其限制重點。(1)
　

(3)是否位屬依㈬利法劃設公告之河川區域範圍，若是，

應敘明其限制重點。(1)
　

(4)是否位屬依㈬利法劃設公告之排㈬設施範圍，若是，

應敘明其限制重點。(1)

（㆕）目前管理與使用情況：

（㈤）使用管制內容：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8 年 ㈪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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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是否屬國家公園區內之㈵別景觀區、生態保護區、史

蹟保存區，若是，應敘明其限制重點。(5)
　

(6)是否屬飲用㈬管理條例公告之飲用㈬㈬源㈬質保護區

或飲用㈬取㈬口㆒定距離內之㆞區，若是，應敘明其(5)

限制重點。(5)
　

(7)是否屬㉂來㈬法規定之㈬質㈬量保護區，若是，應敘

明其限制重點。(5)
　

(8)是否屬政府公告之㈯壤或㆞㆘㈬污染場址，若是，應

敘明其限制重點。(5)

(1)稅費㊠目：㈯㆞增值稅、㆞價稅、㊞花稅等。

(2)規費㊠目：工程受益費、登記規費、公證費等。

(3)其他費用：簽約費、所㈲權移轉㈹辦費等。

(4)負擔方式：由買賣雙方另以契約約定。

1.交易種類：買賣（互易）。

2.交易價㈮。

3.付款方式。

4.應納稅費㊠目、規費㊠目及負擔方式：

6.㈲無解約、違約之處罰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7.其他交易事㊠：＿＿＿。

1

1.建物標示、權利範圍及用途：

2.是否已辦理㆞籍圖重測，若否，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

　理？
　

3.是否㈲被越界建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　

4.是否公告徵收，若是，應敘明其範圍。
　

5.㈲無電力、㉂來㈬、㆝然瓦斯、排㈬設施等公共基礎設

　施，若無，應敘明。

.周邊環境，詳如都市計畫㆞形圖或相關電子㆞圖並於圖

面標示周邊半徑㆔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（包

括：公（私）㈲市場、超級市場、㈻校、警察局（分駐

所、派出所）、行政機關、體育場、㊩院、飛機場、台

電變電所用㆞、㆞面高壓電塔（線）、寺廟、殯儀館、

公墓、㈫化場、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、垃圾場（掩埋

場、焚化場）、顯見之私㆟墳墓、加油（氣）站、瓦斯

行（場）、葬儀㈳）。

5.他㊠權利及限制登記之處理方式（如無，則免填）。

（㈥）重要交易條件：

（㈦）其他重要事㊠：

（㆒）建築改良物（以㆘簡稱建物）

㆓、成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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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是否屬國家公園區內之㈵別景觀區、生態保護區、史

蹟保存區，若是，應敘明其限制重點。(5)
　

(6)是否屬飲用㈬管理條例公告之飲用㈬㈬源㈬質保護區

或飲用㈬取㈬口㆒定距離內之㆞區，若是，應敘明其(5)

限制重點。(5)
　

(7)是否屬㉂來㈬法規定之㈬質㈬量保護區，若是，應敘

明其限制重點。(5)
　

(8)是否屬政府公告之㈯壤或㆞㆘㈬污染場址，若是，應

敘明其限制重點。(5)

(1)稅費㊠目：㈯㆞增值稅、㆞價稅、㊞花稅等。

(2)規費㊠目：工程受益費、登記規費、公證費等。

(3)其他費用：簽約費、所㈲權移轉㈹辦費等。

(4)負擔方式：由買賣雙方另以契約約定。

1.交易種類：買賣（互易）。

2.交易價㈮。

3.付款方式。

4.應納稅費㊠目、規費㊠目及負擔方式：

6.㈲無解約、違約之處罰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7.其他交易事㊠：＿＿＿。

1

1.建物標示、權利範圍及用途：

2.是否已辦理㆞籍圖重測，若否，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

　理？
　

3.是否㈲被越界建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　

4.是否公告徵收，若是，應敘明其範圍。
　

5.㈲無電力、㉂來㈬、㆝然瓦斯、排㈬設施等公共基礎設

　施，若無，應敘明。

.周邊環境，詳如都市計畫㆞形圖或相關電子㆞圖並於圖

面標示周邊半徑㆔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（包

括：公（私）㈲市場、超級市場、㈻校、警察局（分駐

所、派出所）、行政機關、體育場、㊩院、飛機場、台

電變電所用㆞、㆞面高壓電塔（線）、寺廟、殯儀館、

公墓、㈫化場、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、垃圾場（掩埋

場、焚化場）、顯見之私㆟墳墓、加油（氣）站、瓦斯

行（場）、葬儀㈳）。

5.他㊠權利及限制登記之處理方式（如無，則免填）。

（㈥）重要交易條件：

（㈦）其他重要事㊠：

（㆒）建築改良物（以㆘簡稱建物）

㆓、成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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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已辦理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：

(2)未辦理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：

坐落、建號、門牌、樓層面積（主建物、附屬建物、共㈲部

分）、主要建材、建築完成㈰期（以登記謄本所載為主，謄

本㆖未列明者，應依使用執照影本或稅籍㈾料等相關文件記

載）、權利範圍。

A.合法建物

B.違章建築

C.若含㈲未登記之增建、加建部分，應㆒併敘明。

房屋稅籍證明所載之房屋坐落、門牌、樓層、面積、所㈲

權㆟及權利範圍、建築完成㈰期（依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

或稅籍證明㈾料或買賣契約等相關文件記載）；若稅籍㈾

料㆖所記載之權利㆟和現㈲之使用姓㈴不符者，請賣方提

出權利證明文件。

房屋稅籍證明所載之房屋坐落、門牌、樓層、面積、所㈲

權㆟及權利範圍（依稅籍證明㈾料等相關文件記載）；若

稅籍㈾料㆖所記載之權利㆟和現㈲之使用㆟姓㈴不符者，

請賣方提出權利證明文件。若無房屋稅籍證明者（依買賣

契約等相關文件記載），應敘明其房屋坐落、門牌、樓

層、面積、所㈲權㆟及權利範圍。

(3)建物用途，詳如附建物使用執照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他足㈾

證明法定用途文件（如建物竣工平面圖）。(3)

(4)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（已登記建物）及房屋位置

略圖。(3)

(1)建物型態

(1)所㈲權。
　

(2)㈲無他㊠權利之設定情形（包括：抵押權、不動產役權、

典權，詳如登記謄本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(2)
　

(3)㈲無限制登記情形？（包括：預告登記、查封、假扣押、

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登記，詳如附登記謄本。），若(2)

㈲，應敘明。(2)

(2)現況格局（包括：房間、廳、衛浴數，㈲無隔間）。

A. ㆒般建物：單獨所㈲權無共㈲部分（包括：獨棟、連棟

　、雙併等。

B.區分所㈲建物：公寓（㈤樓含以㆘無電梯）、透㆝厝、

　店面（店鋪）、辦公商業大樓、住宅或複合型大樓（㈩

　㆒層含以㆖㈲電梯）、華廈（㈩層含以㆘㈲電梯）、套

　房（㆒房、㆒廳、㆒衛）等。

C.其他㈵殊建物：如工廠、廠辦、農舍、倉庫等型態。

2.建物所㈲權㆟或他㊠權利㆟（登記簿㈲管理㆟時並應載明）。
　

3.建物型態與現況格局

4.建物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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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已辦理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：

(2)未辦理建物所㈲權第㆒次登記：

坐落、建號、門牌、樓層面積（主建物、附屬建物、共㈲部

分）、主要建材、建築完成㈰期（以登記謄本所載為主，謄

本㆖未列明者，應依使用執照影本或稅籍㈾料等相關文件記

載）、權利範圍。

A.合法建物

B.違章建築

C.若含㈲未登記之增建、加建部分，應㆒併敘明。

房屋稅籍證明所載之房屋坐落、門牌、樓層、面積、所㈲

權㆟及權利範圍、建築完成㈰期（依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

或稅籍證明㈾料或買賣契約等相關文件記載）；若稅籍㈾

料㆖所記載之權利㆟和現㈲之使用姓㈴不符者，請賣方提

出權利證明文件。

房屋稅籍證明所載之房屋坐落、門牌、樓層、面積、所㈲

權㆟及權利範圍（依稅籍證明㈾料等相關文件記載）；若

稅籍㈾料㆖所記載之權利㆟和現㈲之使用㆟姓㈴不符者，

請賣方提出權利證明文件。若無房屋稅籍證明者（依買賣

契約等相關文件記載），應敘明其房屋坐落、門牌、樓

層、面積、所㈲權㆟及權利範圍。

(3)建物用途，詳如附建物使用執照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他足㈾

證明法定用途文件（如建物竣工平面圖）。(3)

(4)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（已登記建物）及房屋位置

略圖。(3)

(1)建物型態

(1)所㈲權。
　

(2)㈲無他㊠權利之設定情形（包括：抵押權、不動產役權、

典權，詳如登記謄本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(2)
　

(3)㈲無限制登記情形？（包括：預告登記、查封、假扣押、

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登記，詳如附登記謄本。），若(2)

㈲，應敘明。(2)

(2)現況格局（包括：房間、廳、衛浴數，㈲無隔間）。

A. ㆒般建物：單獨所㈲權無共㈲部分（包括：獨棟、連棟

　、雙併等。

B.區分所㈲建物：公寓（㈤樓含以㆘無電梯）、透㆝厝、

　店面（店鋪）、辦公商業大樓、住宅或複合型大樓（㈩

　㆒層含以㆖㈲電梯）、華廈（㈩層含以㆘㈲電梯）、套

　房（㆒房、㆒廳、㆒衛）等。

C.其他㈵殊建物：如工廠、廠辦、農舍、倉庫等型態。

2.建物所㈲權㆟或他㊠權利㆟（登記簿㈲管理㆟時並應載明）。
　

3.建物型態與現況格局

4.建物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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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㈲無信託登記？若㈲，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（

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）。(2)
　

(5)其他事㊠（如：依民事訴訟法第㆓百㈤㈩㆕條規定及其他

相關之註記等）。(2)

(1)是否為共㈲，若是，㈲無分管㈿議或使用、管理等登記，

若是，應敘明其內容。(1)
　

(2)建物㈲無出租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租㈮、租期，租約是否

㈲公證等事㊠。(1)
　

(3)建物㈲無出借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出借內容。
　

(4)建物㈲無占用他㆟㈯㆞情形（依測量成果圖或建物登記謄

本等相關文件記載），若㈲，應敘明占用情形。(1)
　

(5)建物㈲無被他㆟占用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被占用情形。
　

(6)目前作住宅使用之建物是否位屬工業區或不得作住宅使用

之商業區或其他分區，若是，應敘明其合法性。(1)
　

(7)㈲無獎勵容積之開放空間提供公共使用情形（依使用執照

記載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(1)
　

(8)㈬、電及瓦斯供應情形：

(9)㈲無積欠應繳費用（包括：㈬費、電費、瓦斯費、管理費

或其他費用）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㈮額。(9)
　

(10)使用執照㈲無備註之㊟意事㊠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　

(11)電梯設備㈲無張貼㈲效合格認證標章，若無，應敘明。
　

(12)㈲無消防設施，若㈲，應敘明㊠目。
　

(13)㈲無無障礙設施？若㈲，應敘明㊠目。
　

(14)㈬、電管線於產權持㈲期間是否更新？
　

(15)房屋㈲無施作夾層，若㈲，該夾層面積及合法性？
　

(16)所㈲權持㈲期間㈲無居住？
　

(17)集合住宅或區分所㈲建物（公寓大廈）應記載之相關事

       ㊠

A. 使用㉂來㈬或㆞㆘㈬。若使用㉂來㈬，是否正常，若否，

應敘明。A.

B.㈲無獨立電表，若無，應敘明。
　

C.使用㆝然或桶裝瓦斯。

A. 住戶規約內容：

(A)㈲無約定專用、約定共用部分（如㈲，應標示其範圍

及使用方式並提供相關文件）。(A)
　

(B)管理費或使用費之數額及其繳交方式。
　

(C)公共基㈮之數額、提撥及其運用方式。
　

(D)是否㈲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式。
　

(E)㈲無使用手冊？若㈲，應檢附。

5.建物目前管理與使用情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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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㈲無信託登記？若㈲，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（

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）。(2)
　

(5)其他事㊠（如：依民事訴訟法第㆓百㈤㈩㆕條規定及其他

相關之註記等）。(2)

(1)是否為共㈲，若是，㈲無分管㈿議或使用、管理等登記，

若是，應敘明其內容。(1)
　

(2)建物㈲無出租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租㈮、租期，租約是否

㈲公證等事㊠。(1)
　

(3)建物㈲無出借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出借內容。
　

(4)建物㈲無占用他㆟㈯㆞情形（依測量成果圖或建物登記謄

本等相關文件記載），若㈲，應敘明占用情形。(1)
　

(5)建物㈲無被他㆟占用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被占用情形。
　

(6)目前作住宅使用之建物是否位屬工業區或不得作住宅使用

之商業區或其他分區，若是，應敘明其合法性。(1)
　

(7)㈲無獎勵容積之開放空間提供公共使用情形（依使用執照

記載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(1)
　

(8)㈬、電及瓦斯供應情形：

(9)㈲無積欠應繳費用（包括：㈬費、電費、瓦斯費、管理費

或其他費用）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㈮額。(9)
　

(10)使用執照㈲無備註之㊟意事㊠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　

(11)電梯設備㈲無張貼㈲效合格認證標章，若無，應敘明。
　

(12)㈲無消防設施，若㈲，應敘明㊠目。
　

(13)㈲無無障礙設施？若㈲，應敘明㊠目。
　

(14)㈬、電管線於產權持㈲期間是否更新？
　

(15)房屋㈲無施作夾層，若㈲，該夾層面積及合法性？
　

(16)所㈲權持㈲期間㈲無居住？
　

(17)集合住宅或區分所㈲建物（公寓大廈）應記載之相關事

       ㊠

A. 使用㉂來㈬或㆞㆘㈬。若使用㉂來㈬，是否正常，若否，

應敘明。A.

B.㈲無獨立電表，若無，應敘明。
　

C.使用㆝然或桶裝瓦斯。

A. 住戶規約內容：

(A)㈲無約定專用、約定共用部分（如㈲，應標示其範圍

及使用方式並提供相關文件）。(A)
　

(B)管理費或使用費之數額及其繳交方式。
　

(C)公共基㈮之數額、提撥及其運用方式。
　

(D)是否㈲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式。
　

(E)㈲無使用手冊？若㈲，應檢附。

5.建物目前管理與使用情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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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㈲無規約以外㈵殊使用及其限制

(A)共用部分㈲無分管㈿議，若㈲，應敘明㈿議內容。
　

(B)使用專㈲部分㈲無限制，若㈲，應敘明限制內容。
　

(C)㈲無公共設施重大修繕（所㈲權㆟另須付費）決議？

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。(C)
　

(D)㈲無管理維護公司？若㈲，應敘明。

(1)㈲無混凝㈯㆗㈬溶性氯離子含量及輻射檢測？（若㈲，請

附檢測結果，若無，則應敘明原因。）(1)
　

(2)是否㈲滲漏㈬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位置。
　

(3)㈲無違建或禁建情事？若㈲，應敘明位置、約略面積、及

建管機關列管情形。(1)
　

(4)是否曾經發生㈫災及其他㆝然災害或㆟為破壞，造成建築

物損害及其修繕情形。(1)
　

(5)目前是否因㆞震被建管單位公告列為危險建築？若是，應

敘明危險等級。(1)
　

(6)樑、柱部分是否㈲顯見間隙裂痕？若㈲，應敘明位置及裂

痕長度、間隙寬度。(1)
　

(7)房屋鋼筋㈲無裸露，若㈲，應敘明位置。

(1)㈲否辦理單獨區分所㈲建物登記？
　

(2)使用約定。
　

(3)權利種類：（如專㈲或共㈲）
　

(4)停車位性質：（包括：法定停車位、㉂行增設停車位、

獎勵增設停車位，如無法辨識者，應敘明無法辨識。）(4)
　

(5)停車位之型式及位置（坡道平面、升降平面、坡道機械

、升降機械、塔式車位、㆒樓平面或其他，長、寬、淨(4)

高為何？所在樓層為何？並應附位置圖。機械式停車位(4)

(4)可承載之重量為何？）
　

(6)車位編號（已辦理產權登記且㈲登記車位編號者，依其

登記之編號，未辦理者，依分管編號為準）。(4)

(1)坐落之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、段、小段、㆞號。
　

(2)面積。
　

(3)權利範圍、種類（所㈲權、㆞㆖權、典權、使用權）。
　

(4)㆞籍圖等。

6.建物瑕疵情形：

7.停車位記載情形（如無停車位，則免填）：

1.基㆞標示

2.基㆞所㈲權㆟或他㊠權利㆟（登記簿㈲管理㆟時並應載明）。

（㆓）基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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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㈲無規約以外㈵殊使用及其限制

(A)共用部分㈲無分管㈿議，若㈲，應敘明㈿議內容。
　

(B)使用專㈲部分㈲無限制，若㈲，應敘明限制內容。
　

(C)㈲無公共設施重大修繕（所㈲權㆟另須付費）決議？

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。(C)
　

(D)㈲無管理維護公司？若㈲，應敘明。

(1)㈲無混凝㈯㆗㈬溶性氯離子含量及輻射檢測？（若㈲，請

附檢測結果，若無，則應敘明原因。）(1)
　

(2)是否㈲滲漏㈬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位置。
　

(3)㈲無違建或禁建情事？若㈲，應敘明位置、約略面積、及

建管機關列管情形。(1)
　

(4)是否曾經發生㈫災及其他㆝然災害或㆟為破壞，造成建築

物損害及其修繕情形。(1)
　

(5)目前是否因㆞震被建管單位公告列為危險建築？若是，應

敘明危險等級。(1)
　

(6)樑、柱部分是否㈲顯見間隙裂痕？若㈲，應敘明位置及裂

痕長度、間隙寬度。(1)
　

(7)房屋鋼筋㈲無裸露，若㈲，應敘明位置。

(1)㈲否辦理單獨區分所㈲建物登記？
　

(2)使用約定。
　

(3)權利種類：（如專㈲或共㈲）
　

(4)停車位性質：（包括：法定停車位、㉂行增設停車位、

獎勵增設停車位，如無法辨識者，應敘明無法辨識。）(4)
　

(5)停車位之型式及位置（坡道平面、升降平面、坡道機械

、升降機械、塔式車位、㆒樓平面或其他，長、寬、淨(4)

高為何？所在樓層為何？並應附位置圖。機械式停車位(4)

(4)可承載之重量為何？）
　

(6)車位編號（已辦理產權登記且㈲登記車位編號者，依其

登記之編號，未辦理者，依分管編號為準）。(4)

(1)坐落之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、段、小段、㆞號。
　

(2)面積。
　

(3)權利範圍、種類（所㈲權、㆞㆖權、典權、使用權）。
　

(4)㆞籍圖等。

6.建物瑕疵情形：

7.停車位記載情形（如無停車位，則免填）：

1.基㆞標示

2.基㆞所㈲權㆟或他㊠權利㆟（登記簿㈲管理㆟時並應載明）。

（㆓）基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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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所㈲權（單獨或持分共㈲）。
　

(2)他㊠權利（包括：㆞㆖權、典權）。
　

(3)㈲無信託登記？若㈲，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（

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）。(3)
　

(4)基㆞權利㈲無設定負擔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(1)㈲無共㈲㆟分管㈿議或依民法第㈧百㆓㈩㈥條之㆒規定為

使用管理或分割等約定之登記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。(1)
　

(2)㈲無出租或出借，若㈲，應敘明出租或出借情形。
　

(3)㈲無供公眾通行之私㈲道路，若㈲，應敘明其位置。
　

(4)㈲無界址糾紛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與何㆟發生糾紛。

(1)使用分區或編定

(2)法定建蔽率。
　

(3)法定容積率。
　

(4)開發方式限制如都市計畫說明書㈲附帶規定以徵收、區

段徵收、市㆞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或屬都市計畫法規定(4)

之禁限建㆞區者，應㆒併敘明。(4)

(1)稅費㊠目：契稅、房屋稅、㊞花稅等。

(2)規費㊠目：登記規費、公證費。

A. 都市㈯㆞，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都市計畫㈯㆞使用分區

　證明為準。
　

B.非都市㈯㆞，以㈯㆞登記謄本記載為準。
　

C.若未記載者，應敘明其管制情形。A. ㈲無他㊠權利之設定情形

　（包括：㆞㆖權、不動產役權、抵押權、典權）。
　

B.㈲無限制登記情形？

  （包括：預告登記、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及其他禁止

　處分之登記。）。
　

C.其他事㊠

　（包括：依民事訴訟法第㆓百㈤㈩㆕條規定及其他相關

　之註記等）。

3.基㆞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（詳如登記謄本）：

4.基㆞目前管理與使用情況：

5.基㆞使用管制內容：

1.交易種類：買賣（互易）。

2.交易價㈮。

3.付款方式。

4.應納稅費㊠目、規費㊠目及負擔方式：

(5)基㆞對外道路是否可通行，若否，應敘明情形。

（㆔）重要交易條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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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所㈲權（單獨或持分共㈲）。
　

(2)他㊠權利（包括：㆞㆖權、典權）。
　

(3)㈲無信託登記？若㈲，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（

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）。(3)
　

(4)基㆞權利㈲無設定負擔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(1)㈲無共㈲㆟分管㈿議或依民法第㈧百㆓㈩㈥條之㆒規定為

使用管理或分割等約定之登記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。(1)
　

(2)㈲無出租或出借，若㈲，應敘明出租或出借情形。
　

(3)㈲無供公眾通行之私㈲道路，若㈲，應敘明其位置。
　

(4)㈲無界址糾紛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與何㆟發生糾紛。

(1)使用分區或編定

(2)法定建蔽率。
　

(3)法定容積率。
　

(4)開發方式限制如都市計畫說明書㈲附帶規定以徵收、區

段徵收、市㆞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或屬都市計畫法規定(4)

之禁限建㆞區者，應㆒併敘明。(4)

(1)稅費㊠目：契稅、房屋稅、㊞花稅等。

(2)規費㊠目：登記規費、公證費。

A. 都市㈯㆞，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都市計畫㈯㆞使用分區

　證明為準。
　

B.非都市㈯㆞，以㈯㆞登記謄本記載為準。
　

C.若未記載者，應敘明其管制情形。A. ㈲無他㊠權利之設定情形

　（包括：㆞㆖權、不動產役權、抵押權、典權）。
　

B.㈲無限制登記情形？

  （包括：預告登記、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及其他禁止

　處分之登記。）。
　

C.其他事㊠

　（包括：依民事訴訟法第㆓百㈤㈩㆕條規定及其他相關

　之註記等）。

3.基㆞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（詳如登記謄本）：

4.基㆞目前管理與使用情況：

5.基㆞使用管制內容：

1.交易種類：買賣（互易）。

2.交易價㈮。

3.付款方式。

4.應納稅費㊠目、規費㊠目及負擔方式：

(5)基㆞對外道路是否可通行，若否，應敘明情形。

（㆔）重要交易條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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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其他費用：所㈲權移轉㈹辦費用、㈬電、瓦斯、管理費

及電話費等。(3)
　

(4)負擔方式：由買賣雙方另以契約約定。

1

2

3

5

6

7

4

.

.

.

.

.

.

.

周邊環境，詳如都市計畫㆞形圖或相關電子㆞圖並於圖面標

示周邊半徑㆔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（包括：公（

私）㈲市場、超級市場、㈻校、警察局（分駐所、派出

所）、行政機關、體育場、㊩院、飛機場、台電變電所用

㆞、㆞面高壓電塔（線）、寺廟、殯儀館、公墓、㈫化場、

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、垃圾場（掩埋場、焚化場）、顯見之

私㆟墳墓、加（氣）油站、瓦斯行（場）、葬儀㈳）。

是否已辦理㆞籍圖重測，若否，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理？

是否公告徵收，若是，應敘明其範圍。

本建物 (專㈲部分)於產權持㈲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、㉂殺、

㆒氧化碳㆗毒或其他非㉂然死亡之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本棟建物㈲無依法設置之㆗繼幫浦機械室或㈬箱，若㈲，應

敘明其所在樓層。

本棟建物樓頂平臺㈲無依法設置之行動電話基㆞台設施，若

㈲，應敘明。

是否為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列管之山坡㆞住宅㈳區，若

是，應敘明。

5.賣方是否㈲附加之設備？如㈲，應敘明設備內容。

6.他㊠權利及限制登記之處理方式（如無，則免填）。

7.㈲無解約、違約之處罰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8.其他交易事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（㆕）其他重要事㊠：

（㆒）建物

1.坐落：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、段、小段、㆞號。

3.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之建照㈰期及字號（詳如建造執照暨

　核准圖說影本）。

2.建物型態與格局

　 (1)建物型態

(2)格局（包括：房間、廳、衛浴數，㈲無隔間）。

A. ㆒般建物：單獨所㈲權無共㈲部分（包括：獨棟、

　連棟、雙併等。）
　

B.區分所㈲建物：公寓（㈤樓含以㆘無電梯）、透㆝

　厝、店面（店鋪）、辦公商業大樓、住宅或複合型

　大樓（㈩㆒層含以㆖㈲電梯）、華廈（㈩層含以㆘

　㈲電梯）、套房（㆒房、㆒廳、㆒衛）等。
　

C.其他㈵殊建物：如工廠、廠辦、農舍、倉庫等型態。

㆔、預售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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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其他費用：所㈲權移轉㈹辦費用、㈬電、瓦斯、管理費

及電話費等。(3)
　

(4)負擔方式：由買賣雙方另以契約約定。

1

2

3

5

6

7

4

.

.

.

.

.

.

.

周邊環境，詳如都市計畫㆞形圖或相關電子㆞圖並於圖面標

示周邊半徑㆔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（包括：公（

私）㈲市場、超級市場、㈻校、警察局（分駐所、派出

所）、行政機關、體育場、㊩院、飛機場、台電變電所用

㆞、㆞面高壓電塔（線）、寺廟、殯儀館、公墓、㈫化場、

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、垃圾場（掩埋場、焚化場）、顯見之

私㆟墳墓、加（氣）油站、瓦斯行（場）、葬儀㈳）。

是否已辦理㆞籍圖重測，若否，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理？

是否公告徵收，若是，應敘明其範圍。

本建物 (專㈲部分)於產權持㈲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、㉂殺、

㆒氧化碳㆗毒或其他非㉂然死亡之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本棟建物㈲無依法設置之㆗繼幫浦機械室或㈬箱，若㈲，應

敘明其所在樓層。

本棟建物樓頂平臺㈲無依法設置之行動電話基㆞台設施，若

㈲，應敘明。

是否為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列管之山坡㆞住宅㈳區，若

是，應敘明。

5.賣方是否㈲附加之設備？如㈲，應敘明設備內容。

6.他㊠權利及限制登記之處理方式（如無，則免填）。

7.㈲無解約、違約之處罰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8.其他交易事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（㆕）其他重要事㊠：

（㆒）建物

1.坐落：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、段、小段、㆞號。

3.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之建照㈰期及字號（詳如建造執照暨

　核准圖說影本）。

2.建物型態與格局

　 (1)建物型態

(2)格局（包括：房間、廳、衛浴數，㈲無隔間）。

A. ㆒般建物：單獨所㈲權無共㈲部分（包括：獨棟、

　連棟、雙併等。）
　

B.區分所㈲建物：公寓（㈤樓含以㆘無電梯）、透㆝

　厝、店面（店鋪）、辦公商業大樓、住宅或複合型

　大樓（㈩㆒層含以㆖㈲電梯）、華廈（㈩層含以㆘

　㈲電梯）、套房（㆒房、㆒廳、㆒衛）等。
　

C.其他㈵殊建物：如工廠、廠辦、農舍、倉庫等型態。

㆔、預售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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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停車空間若位於共㈲部分且無獨立權狀者，應敘明面積及

權利範圍計算方式。(1)
　

(4)停車空間占共㈲部分總面積之比率。

(1)開工、取得使用執照期限。

(2)通知交屋期限。

(3)保固期限及範圍。

(1)專㈲部分之範圍。
　

　

5.共㈲部分㊠目、總面積及其分配比率。

6.主要建材及廠牌、規格。

7.建物構造、高度及樓層規劃。

8.工程進度

9.管理與使用之規劃：

10.建物瑕疵擔保：

11.停車位產權型態及規格型式（如無停車位，則免填）：

公寓大廈應記載規約草約內容，無法記載者，應敘明原因。規

約草約內容如㆘：

交屋時㈲無檢附「施工㆗建築物新拌混凝㈯氯離子含量檢

測報告單」及「施工㆗建築物出具無輻射污染證明」？若

無，應敘明原因。

(1)是否辦理單獨區分所㈲建物登記？
　

(2)權利種類：（如專㈲或共㈲）
　

(3)停車位性質：（包括：法定停車位、㉂行增設停車位、

獎勵增設停車位）(3)
　

(4)停車位之型式及位置（坡道平面、升降平面、坡道機械

、升降機械、塔式車位、㆒樓平面或其他，長、寬、淨(3)

高為何？所在樓層為何？並應附位置圖。機械式停車位(3)

可承載之重量為何？）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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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出售面積及權利範圍

(1)本戶建物總面積（如為區分所㈲建物，包含主建物、

附屬建物及共㈲部分面積）。(1)
　

(2)主建物面積占本戶建物得登記總面積之比率。
　

(2)共用部分之範圍。
　

(3)㈲無約定專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（如㈲，請註明其

標示範圍及使用方式）。(3)
　

(4)管理費或使用費之計算方式及其數額。
　

(5)起造㆟提撥公共基㈮之數額及其撥付方式。
　

(6)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式。
　

(7)停車位之管理使用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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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停車空間若位於共㈲部分且無獨立權狀者，應敘明面積及

權利範圍計算方式。(1)
　

(4)停車空間占共㈲部分總面積之比率。

(1)開工、取得使用執照期限。

(2)通知交屋期限。

(3)保固期限及範圍。

(1)專㈲部分之範圍。
　

　

5.共㈲部分㊠目、總面積及其分配比率。

6.主要建材及廠牌、規格。

7.建物構造、高度及樓層規劃。

8.工程進度

9.管理與使用之規劃：

10.建物瑕疵擔保：

11.停車位產權型態及規格型式（如無停車位，則免填）：

公寓大廈應記載規約草約內容，無法記載者，應敘明原因。規

約草約內容如㆘：

交屋時㈲無檢附「施工㆗建築物新拌混凝㈯氯離子含量檢

測報告單」及「施工㆗建築物出具無輻射污染證明」？若

無，應敘明原因。

(1)是否辦理單獨區分所㈲建物登記？
　

(2)權利種類：（如專㈲或共㈲）
　

(3)停車位性質：（包括：法定停車位、㉂行增設停車位、

獎勵增設停車位）(3)
　

(4)停車位之型式及位置（坡道平面、升降平面、坡道機械

、升降機械、塔式車位、㆒樓平面或其他，長、寬、淨(3)

高為何？所在樓層為何？並應附位置圖。機械式停車位(3)

可承載之重量為何？）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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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出售面積及權利範圍

(1)本戶建物總面積（如為區分所㈲建物，包含主建物、

附屬建物及共㈲部分面積）。(1)
　

(2)主建物面積占本戶建物得登記總面積之比率。
　

(2)共用部分之範圍。
　

(3)㈲無約定專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（如㈲，請註明其

標示範圍及使用方式）。(3)
　

(4)管理費或使用費之計算方式及其數額。
　

(5)起造㆟提撥公共基㈮之數額及其撥付方式。
　

(6)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式。
　

(7)停車位之管理使用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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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基㆞出售面積、權利範圍及其計算方式。

(5)㆞籍圖。

(1)㈲無共㈲㆟分管㈿議或依民法第㈧百㆓㈩㈥條之㆒規定為

使用管理或分割等約定之登記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。(1)
　

(2)㈲無出租或出借予第㆔㆟，若㈲，應敘明出租或出借情形。

(1)所㈲權（單獨或持分共㈲）。
　

(2)他㊠權利（包括：㆞㆖權、典權）。
　

(3)㈲無信託登記？若㈲，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

    （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）。
　

(4)基㆞權利㈲無設定負擔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 A. ㈲無他㊠權利之設定情形（包括：㆞㆖權、不動產役

　 權、抵押權、典權）。
　

B.㈲無限制登記情形？（包括：預告登記、查封、假扣押、

　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登記。）。

　

C.其他事㊠（包括：依民事訴訟法第㆓百㈤㈩㆕條規定及其

　他相關之註記等）。

2.基㆞所㈲權㆟或他㊠權利㆟(登記簿㈲管理㆟時並應載明)。

3.基㆞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（詳如登記謄本）：

4.基㆞管理及使用情況：

(3)㈲無供公眾通行之私㈲道路或因鄰㆞為袋㆞而㈲之通行

權，若㈲，應敘明其位置。(3)
　

(4)㈲無界址糾紛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與何㆟發生糾紛。
　

(5)基㆞對外道路是否可通行，若否，應敘明情形。

(1)使用分區或編定

(2)本基㆞是否位屬工業區或不得作住宅使用之商業區或其他

(2)分區，若是，應敘明其建物使用之合法性。
　

A. 都市㈯㆞，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都市計畫㈯㆞使用分區證

　明為準。
　

B.非都市㈯㆞，以㈯㆞登記謄本記載為準。
　

C.若未記載者，應敘明其管制情形。

5.基㆞使用管制內容：

1.基㆞標示

(1)坐落之縣(市)、鄉(鎮、市、區)、段、小段、㆞號。

(2)基㆞總面積。

(3)基㆞權利種類（所㈲權、㆞㆖權、典權、使用權）

（㆓）基㆞

(5)車位編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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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基㆞出售面積、權利範圍及其計算方式。

(5)㆞籍圖。

(1)㈲無共㈲㆟分管㈿議或依民法第㈧百㆓㈩㈥條之㆒規定為

使用管理或分割等約定之登記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。(1)
　

(2)㈲無出租或出借予第㆔㆟，若㈲，應敘明出租或出借情形。

(1)所㈲權（單獨或持分共㈲）。
　

(2)他㊠權利（包括：㆞㆖權、典權）。
　

(3)㈲無信託登記？若㈲，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

    （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）。
　

(4)基㆞權利㈲無設定負擔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 A. ㈲無他㊠權利之設定情形（包括：㆞㆖權、不動產役

　 權、抵押權、典權）。
　

B.㈲無限制登記情形？（包括：預告登記、查封、假扣押、

　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登記。）。

　

C.其他事㊠（包括：依民事訴訟法第㆓百㈤㈩㆕條規定及其

　他相關之註記等）。

2.基㆞所㈲權㆟或他㊠權利㆟(登記簿㈲管理㆟時並應載明)。

3.基㆞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（詳如登記謄本）：

4.基㆞管理及使用情況：

(3)㈲無供公眾通行之私㈲道路或因鄰㆞為袋㆞而㈲之通行

權，若㈲，應敘明其位置。(3)
　

(4)㈲無界址糾紛情形，若㈲，應敘明與何㆟發生糾紛。
　

(5)基㆞對外道路是否可通行，若否，應敘明情形。

(1)使用分區或編定

(2)本基㆞是否位屬工業區或不得作住宅使用之商業區或其他

(2)分區，若是，應敘明其建物使用之合法性。
　

A. 都市㈯㆞，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都市計畫㈯㆞使用分區證

　明為準。
　

B.非都市㈯㆞，以㈯㆞登記謄本記載為準。
　

C.若未記載者，應敘明其管制情形。

5.基㆞使用管制內容：

1.基㆞標示

(1)坐落之縣(市)、鄉(鎮、市、區)、段、小段、㆞號。

(2)基㆞總面積。

(3)基㆞權利種類（所㈲權、㆞㆖權、典權、使用權）

（㆓）基㆞

(5)車位編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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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3

4

.

.

.

.

周邊環境，詳如都市計畫㆞形圖或相關電子㆞圖並於圖面標

示周邊半徑㆔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（包括：

公（私）㈲市場、超級市場、㈻校、警察局（分駐所、派出

所）、行政機關、體育場、㊩院、飛機場、台電變電所用

㆞、㆞面高壓電塔（線）、寺廟、殯儀館、公墓、㈫化場、

本基㆞毗鄰範圍，㈲無已取得建造執照尚未開工或施工㆗之

建案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建案㆞點、總樓㆞板面積（ m2）、

㆞㆖（㆘）層數、樓層高度（m）、建物用途㈾料。

最近㈤年內基㆞周邊半徑㆔百公尺範圍內㈲無申請㈬災淹㈬

救助紀錄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是否已辦理㆞籍圖重測，若否，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理？

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、垃圾場（掩埋場、焚化場）、顯見之

私㆟墳墓、加油（氣）站、瓦斯行（場）、葬儀㈳）。

2.交易價㈮。

3.付款方式。

4.應納稅費㊠目、規費㊠目及負擔方式

5.賣方是否㈲附加之設備？若㈲，應敘明設備內容。

6.預售屋之飲用㈬、瓦斯及排㈬狀況。

7.履約保證機制方式，及其受託或提供擔保者。

(1)稅費㊠目：契稅、房屋稅、㊞花稅等。
　

(2)規費㊠目：工程受益費、登記規費、公證費等。
　

(3)其他費用：所㈲權移轉㈹辦費用、㈬電、瓦斯、管理費

及電話費等。(3)
　

(4)負擔方式：由買賣雙方另以契約約定。

（㆕）其他重要事㊠

1.交易種類：買賣（互易）。

（㆔）重要交易條件：

(3)法定建蔽率。
　

(4)法定容積率。
　

(5)本基㆞㈲無辦理容積移轉，或㈲無開放空間設計或其他

(2)獎勵容積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及受限制之事㊠。
　

(6)是否位屬山坡㆞範圍，若是，應敘明。

8.㈲無解約、違約之處罰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9.其他交易事㊠：________ 。



~�18�~ ~�19�~

法 規 彙 編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08 年 ㈪10

1

2

3

4

.

.

.

.

周邊環境，詳如都市計畫㆞形圖或相關電子㆞圖並於圖面標

示周邊半徑㆔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（包括：

公（私）㈲市場、超級市場、㈻校、警察局（分駐所、派出

所）、行政機關、體育場、㊩院、飛機場、台電變電所用

㆞、㆞面高壓電塔（線）、寺廟、殯儀館、公墓、㈫化場、

本基㆞毗鄰範圍，㈲無已取得建造執照尚未開工或施工㆗之

建案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建案㆞點、總樓㆞板面積（ m2）、

㆞㆖（㆘）層數、樓層高度（m）、建物用途㈾料。

最近㈤年內基㆞周邊半徑㆔百公尺範圍內㈲無申請㈬災淹㈬

救助紀錄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是否已辦理㆞籍圖重測，若否，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理？

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、垃圾場（掩埋場、焚化場）、顯見之

私㆟墳墓、加油（氣）站、瓦斯行（場）、葬儀㈳）。

2.交易價㈮。

3.付款方式。

4.應納稅費㊠目、規費㊠目及負擔方式

5.賣方是否㈲附加之設備？若㈲，應敘明設備內容。

6.預售屋之飲用㈬、瓦斯及排㈬狀況。

7.履約保證機制方式，及其受託或提供擔保者。

(1)稅費㊠目：契稅、房屋稅、㊞花稅等。
　

(2)規費㊠目：工程受益費、登記規費、公證費等。
　

(3)其他費用：所㈲權移轉㈹辦費用、㈬電、瓦斯、管理費

及電話費等。(3)
　

(4)負擔方式：由買賣雙方另以契約約定。

（㆕）其他重要事㊠

1.交易種類：買賣（互易）。

（㆔）重要交易條件：

(3)法定建蔽率。
　

(4)法定容積率。
　

(5)本基㆞㈲無辦理容積移轉，或㈲無開放空間設計或其他

(2)獎勵容積，若㈲，應敘明其內容及受限制之事㊠。
　

(6)是否位屬山坡㆞範圍，若是，應敘明。

8.㈲無解約、違約之處罰等，若㈲，應敘明。

9.其他交易事㊠：________ 。

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㈧年㈩㈪㆓㈩㆓㈰內政部台內㆞字第 1080265488 號

令修正發布第 10 點條文；並㉂即㈰生效

修正「製定非都市㈯㆞使用分區圖及
編定各種使用㆞作業須知」

10第  條 非都市㈯㆞各種使用㆞檢討之原則：
　

非都市㈯㆞使用編定公告後，㈲㆘列情形之㆒，得檢

討並變更編定。

（

（

（

㆒

㆓

㆔

）

）

）

區域計畫依區域計畫法第㈩㆔條規定辦理通盤

檢討，非都市㈯㆞變更為㈵定農業區、㆒般農

業區、森林區、山坡㆞保育區、河川區、海域

區及非以開發設施導向之㈵定專用區、風景區

等㈾源型使用分區者，依第㈨點第㆓款所定編

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變更編定。

辦理農㆞重劃後，㈯㆞之使用性質與原編定相

符者，於重劃公告後逕行轉載原編定；如使用

性質與原編定不符者，依第㈨點第㆓款所定編

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變更編定。

山坡㆞範圍內供農業使用尚未查定之㈯㆞，應

於可利用限度查定後，依其查定結果補註使用

㆞類別為農牧用㆞、林業用㆞或國㈯保安用

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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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（

（

（

（

㆕

㈤

㈥

㈦

㈧

）

）

）

）

）

經發布都市計畫㆞區之㈯㆞，應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

之計畫範圍㈾料，將該範圍內非都市㈯㆞使用分區及使用

㆞編定註銷，並通知㈯㆞所㈲權㆟。

經撤銷或檢討劃出都市計畫㆞區之㈯㆞，應依都市計畫主

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㈾料，將該範圍內非都市㈯㆞使用

分區及使用㆞依本須知規定辦理劃定及編定。

國家公園區內㈯㆞，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

㈾料，將該範圍內之㈯㆞使用分區辦理變更並將使用㆞編

定註銷。

經檢討劃出國家公園區之㈯㆞，應依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

供之計畫範圍㈾料，將該範圍內非都市㈯㆞使用分區及使

用㆞依本須知規定辦理檢討變更及編定。

原住民族㈵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，將該計畫範圍內之㈯

㆞，依其㈯㆞分區使用計畫辦理使用㆞檢討變更。



㆗華民國㆒百零㈧年㈩㈪㆓㈩㆓㈰內政部台內㆞字第 1080265488 號

令修正發布第 10 點條文；並㉂即㈰生效

修正「製定非都市㈯㆞使用分區圖及
編定各種使用㆞作業須知」

10第  條 非都市㈯㆞各種使用㆞檢討之原則：
　

非都市㈯㆞使用編定公告後，㈲㆘列情形之㆒，得檢

討並變更編定。

（

（

（

㆒

㆓

㆔

）

）

）

區域計畫依區域計畫法第㈩㆔條規定辦理通盤

檢討，非都市㈯㆞變更為㈵定農業區、㆒般農

業區、森林區、山坡㆞保育區、河川區、海域

區及非以開發設施導向之㈵定專用區、風景區

等㈾源型使用分區者，依第㈨點第㆓款所定編

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變更編定。

辦理農㆞重劃後，㈯㆞之使用性質與原編定相

符者，於重劃公告後逕行轉載原編定；如使用

性質與原編定不符者，依第㈨點第㆓款所定編

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變更編定。

山坡㆞範圍內供農業使用尚未查定之㈯㆞，應

於可利用限度查定後，依其查定結果補註使用

㆞類別為農牧用㆞、林業用㆞或國㈯保安用

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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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（

（

（

（

㆕

㈤

㈥

㈦

㈧

）

）

）

）

）

經發布都市計畫㆞區之㈯㆞，應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

之計畫範圍㈾料，將該範圍內非都市㈯㆞使用分區及使用

㆞編定註銷，並通知㈯㆞所㈲權㆟。

經撤銷或檢討劃出都市計畫㆞區之㈯㆞，應依都市計畫主

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㈾料，將該範圍內非都市㈯㆞使用

分區及使用㆞依本須知規定辦理劃定及編定。

國家公園區內㈯㆞，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

㈾料，將該範圍內之㈯㆞使用分區辦理變更並將使用㆞編

定註銷。

經檢討劃出國家公園區之㈯㆞，應依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

供之計畫範圍㈾料，將該範圍內非都市㈯㆞使用分區及使

用㆞依本須知規定辦理檢討變更及編定。

原住民族㈵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，將該計畫範圍內之㈯

㆞，依其㈯㆞分區使用計畫辦理使用㆞檢討變更。



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
不得記載事㊠

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契約（以㆘簡稱本契約）於民國__年

__㈪__㈰經委託㆟攜回審閱__㈰。（契約審閱期間㉃少

㆔㈰）

　

委託㆟（出租㆟）簽章：

受託㆟（租賃住宅㈹管業）簽章：

（㆒）租賃住宅標示：

1.門牌__縣（市）__鄉（鎮、市、區）__街（路）__

　段__巷__弄__號__樓之__（基㆞坐落__段__小段__

　㆞號）。無門牌者，其房屋稅籍編號：_____或其位

　置略圖。
　

2.專㈲部分建號___，權利範圍___，面積共計___平方

　公尺。

㆒、契約審閱期間

㆓、委託管理標的

壹、應記載事㊠

~�24�~ ~�25�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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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主建物面積：

　　　__層__平方公尺，__層__平方公尺，__層__平方

　　　公尺共計__平方公尺，用途___。

（2）附屬建物用途____，面積____平方公尺。
　

3.共㈲部分建號__，權利範圍__，持分面積__平方公尺。
　

4.車位：□㈲（汽車停車位__個、機車停車位__個）□無。
　

5.□㈲□無設定他㊠權利，若㈲，權利種類：______。
　

6.□㈲□無查封登記。

1.租賃住宅□全部□部分：第__層□房間__間□第__室，

　面積__平方公尺。
　

2.車位：（如無則免填）
　

（1）汽車停車位種類及編號：

　　　㆞㆖（㆘）第__層□平面式停車位□機械式停車位，

　　　編號第__號。
　

（2）機車停車位：

　　　㆞㆖（㆘）第__層，編號第__號或其位置示意圖。
　

（㆓）委託管理範圍：

　



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
不得記載事㊠

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契約（以㆘簡稱本契約）於民國__年

__㈪__㈰經委託㆟攜回審閱__㈰。（契約審閱期間㉃少

㆔㈰）

　

委託㆟（出租㆟）簽章：

受託㆟（租賃住宅㈹管業）簽章：

（㆒）租賃住宅標示：

1.門牌__縣（市）__鄉（鎮、市、區）__街（路）__

　段__巷__弄__號__樓之__（基㆞坐落__段__小段__

　㆞號）。無門牌者，其房屋稅籍編號：_____或其位

　置略圖。
　

2.專㈲部分建號___，權利範圍___，面積共計___平方

　公尺。

㆒、契約審閱期間

㆓、委託管理標的

壹、應記載事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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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主建物面積：

　　　__層__平方公尺，__層__平方公尺，__層__平方

　　　公尺共計__平方公尺，用途___。

（2）附屬建物用途____，面積____平方公尺。
　

3.共㈲部分建號__，權利範圍__，持分面積__平方公尺。
　

4.車位：□㈲（汽車停車位__個、機車停車位__個）□無。
　

5.□㈲□無設定他㊠權利，若㈲，權利種類：______。
　

6.□㈲□無查封登記。

1.租賃住宅□全部□部分：第__層□房間__間□第__室，

　面積__平方公尺。
　

2.車位：（如無則免填）
　

（1）汽車停車位種類及編號：

　　　㆞㆖（㆘）第__層□平面式停車位□機械式停車位，

　　　編號第__號。
　

（2）機車停車位：

　　　㆞㆖（㆘）第__層，編號第__號或其位置示意圖。
　

（㆓）委託管理範圍：

　



委託管理期間㉂民國__年__㈪__㈰起㉃民國__年__㈪__㈰

止。

委託㆟應按□㈪□期（__個㈪）給付報酬予受託㆟；其報

酬為□委託管理標的㈪租㈮額百分之＿＿□新臺幣（㆘同）

＿元，委託㆟應於每□㈪□期__㈰前給付，非㈲正當理由

不得拖延或拒絕，受託㆟於委託管理期間非㈲正當理由亦

不得要求調漲報酬。
　

前㊠報酬給付方式：□現㈮繳付□於㈹為收取之租㈮內扣

付□轉帳繳付：㈮融機構：____，戶㈴：____，帳號：___

□其他＿＿＿。

委託管理期間，受託㆟㈹為管理㊠目如㆘：
　

（㆒）屋況與設備點交。
　

（㆓）居住者身分之確認。
　

（㆔）向承租㆟催收（繳）租㈮及相關費用。
　

（㆕）㈰常修繕維護事㊠：
　

　　　1.租賃住宅及其附屬設備檢查及維護。

　　　2.修繕費用通報及修繕或督促修繕。

㆔、委託管理期間

㆕、報酬約定及給付

㈤、委託管理㊠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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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使用時間：

　　　□全㈰□㈰間□㊰間□其他___。
　

3.租賃附屬設備：

　□㈲□無附屬設備，若㈲，除另㈲附屬設備清單外，詳

　如附件委託管理標的現況確認書。
　

4.其他：_______。

（㈤）糾紛㈿調處理。
　

（㈥）結算相關費用。
　

（㈦）租賃關係消滅時，督促承租㆟返還租賃住宅並遷出戶

　　　籍或其他登記。
　

（㈧）其他㊠目：
　

　　　□1.收取租㈮，交付方式：______。
　

　　　□2.收取押㈮，交付方式：______。
　

　　　□3.管理押㈮。
　

　　　□4.墊付相關費用。
　



委託管理期間㉂民國__年__㈪__㈰起㉃民國__年__㈪__㈰

止。

委託㆟應按□㈪□期（__個㈪）給付報酬予受託㆟；其報

酬為□委託管理標的㈪租㈮額百分之＿＿□新臺幣（㆘同）

＿元，委託㆟應於每□㈪□期__㈰前給付，非㈲正當理由

不得拖延或拒絕，受託㆟於委託管理期間非㈲正當理由亦

不得要求調漲報酬。
　

前㊠報酬給付方式：□現㈮繳付□於㈹為收取之租㈮內扣

付□轉帳繳付：㈮融機構：____，戶㈴：____，帳號：___

□其他＿＿＿。

委託管理期間，受託㆟㈹為管理㊠目如㆘：
　

（㆒）屋況與設備點交。
　

（㆓）居住者身分之確認。
　

（㆔）向承租㆟催收（繳）租㈮及相關費用。
　

（㆕）㈰常修繕維護事㊠：
　

　　　1.租賃住宅及其附屬設備檢查及維護。

　　　2.修繕費用通報及修繕或督促修繕。

㆔、委託管理期間

㆕、報酬約定及給付

㈤、委託管理㊠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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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使用時間：

　　　□全㈰□㈰間□㊰間□其他___。
　

3.租賃附屬設備：

　□㈲□無附屬設備，若㈲，除另㈲附屬設備清單外，詳

　如附件委託管理標的現況確認書。
　

4.其他：_______。

（㈤）糾紛㈿調處理。
　

（㈥）結算相關費用。
　

（㈦）租賃關係消滅時，督促承租㆟返還租賃住宅並遷出戶

　　　籍或其他登記。
　

（㈧）其他㊠目：
　

　　　□1.收取租㈮，交付方式：______。
　

　　　□2.收取押㈮，交付方式：______。
　

　　　□3.管理押㈮。
　

　　　□4.墊付相關費用。
　



委託管理標的係供居住使用，承租㆟如㈲變更用途、未遵守

公寓大廈規約或其他住戶應遵行事㊠，違法使用、存放㈲爆

炸性或易燃性物品，影響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或居住安寧，

受託㆟應予制止，並即向委託㆟報告及提出處理方式之

建議。

委託管理標的經租賃契約約定由委託㆟負責修繕者，得委由

受託㆟修繕；其費用，由委託㆟負擔。
　

委託管理標的經租賃契約約定由承租㆟負責修繕及負擔費用

者，得由受託㆟㈹為督促之；承租㆟對於應負責修繕之㊠目

或費用㈲爭執時，受託㆟應㈹為㈿調。

委託㆟應據實提供附件之委託管理標的現況確認書相關㈾

訊，並確保合於租賃契約所約定居住使用之狀態。　　　　
　

委託管理期間，受託㆟之義務如㆘：
　

（㆒）應出示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影本，供委託㆟核對。
　

（㆓）應負責督促承租㆟以善良管理㆟之㊟意，保管、使用

　　　租賃住宅。
　

（㆔）依第㈤點第㆒款規定，㈹為執行屋況與設備點交者，

　　　應於租賃期間屆滿或租賃契約提前終止時，先行㈿助

　　　結算相關費用、製作㈹收㈹付清單、結算承租㆟於租

　　　賃期間應繳未繳之費用與㈿助執行屋況及附屬設備點

　　　交，並通知委託㆟將扣除未繳費用之賸餘押㈮返還承

　　　租㆟。
　

㈥、違反使用限制之處理

㈦、修繕之處理

㈧、委託㆟之義務及責任

㈨、受託㆟之義務及責任

~�28�~ ~�29�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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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□5.處理委託管理標的專㈲部分之共用空間清潔業務。
　

　　　□6.遺留物之處理。
　

　　　□7.租購家具、電器設備。

簽訂本契約時，委託㆟應出示㈲權委託管理本租賃住宅之證

明文件、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㈾證明身分之文件，供受託㆟

核對；如㈲同意受託㆟㈹為收取租㈮、押㈮者，並應提供交

付之方式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簽訂本契約時，委託㆟應向受託㆟說明租賃契約約定應由委

託㆟負責修繕之㊠目、範圍、㈲修繕必要時之聯絡方式及其

他相關事㊠；簽訂本契約後，委託㆟並應以書面方式告知承

租㆟本契約相關事㊠。



委託管理標的係供居住使用，承租㆟如㈲變更用途、未遵守

公寓大廈規約或其他住戶應遵行事㊠，違法使用、存放㈲爆

炸性或易燃性物品，影響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或居住安寧，

受託㆟應予制止，並即向委託㆟報告及提出處理方式之

建議。

委託管理標的經租賃契約約定由委託㆟負責修繕者，得委由

受託㆟修繕；其費用，由委託㆟負擔。
　

委託管理標的經租賃契約約定由承租㆟負責修繕及負擔費用

者，得由受託㆟㈹為督促之；承租㆟對於應負責修繕之㊠目

或費用㈲爭執時，受託㆟應㈹為㈿調。

委託㆟應據實提供附件之委託管理標的現況確認書相關㈾

訊，並確保合於租賃契約所約定居住使用之狀態。　　　　
　

委託管理期間，受託㆟之義務如㆘：
　

（㆒）應出示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影本，供委託㆟核對。
　

（㆓）應負責督促承租㆟以善良管理㆟之㊟意，保管、使用

　　　租賃住宅。
　

（㆔）依第㈤點第㆒款規定，㈹為執行屋況與設備點交者，

　　　應於租賃期間屆滿或租賃契約提前終止時，先行㈿助

　　　結算相關費用、製作㈹收㈹付清單、結算承租㆟於租

　　　賃期間應繳未繳之費用與㈿助執行屋況及附屬設備點

　　　交，並通知委託㆟將扣除未繳費用之賸餘押㈮返還承

　　　租㆟。
　

㈥、違反使用限制之處理

㈦、修繕之處理

㈧、委託㆟之義務及責任

㈨、受託㆟之義務及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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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□5.處理委託管理標的專㈲部分之共用空間清潔業務。
　

　　　□6.遺留物之處理。
　

　　　□7.租購家具、電器設備。

簽訂本契約時，委託㆟應出示㈲權委託管理本租賃住宅之證

明文件、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㈾證明身分之文件，供受託㆟

核對；如㈲同意受託㆟㈹為收取租㈮、押㈮者，並應提供交

付之方式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簽訂本契約時，委託㆟應向受託㆟說明租賃契約約定應由委

託㆟負責修繕之㊠目、範圍、㈲修繕必要時之聯絡方式及其

他相關事㊠；簽訂本契約後，委託㆟並應以書面方式告知承

租㆟本契約相關事㊠。



　

（㈤）依第㈤點第㆕款或第㈧款第㈤目規定，㈹為辦理㈰常修繕

　　　維護或清潔事務者，應製作執行紀錄，提供委託㆟查詢或

　　　取閱。
　

（㈥）依第㈤點第㈤款規定，㈹為㈿調處理租賃糾紛者，應包括

　　　承租㆟使用委託管理標的之糾紛。
　

（㈦）依第㈤點第㈧款第㆒目或第㆓目規定，㈹為收取租㈮或押

　　　㈮者，應按約定交付方式，於㈹為收取之㈰起＿㈰（不得

　　　超過㆔㈩㈰）內交付委託㆟。但委任雙方另訂㈲保管約定

　　　者，依其約定。
　

（㈧）依第㈤點第㈧款第㆔目規定，㈹為管理押㈮者，除於租賃

　　　關係消滅時，抵充承租㆟因租賃契約所生之債務外，不得

　　　動支，並應於承租㆟返還委託管理標的時，經委託㆟同意

　　　後，㈹為返還押㈮或抵充債務後之賸餘押㈮予承租㆟。
　

（㈨）應於收受委託㆟之㈲關報酬或文件時，開立統㆒發票或掣

　　　給收據。
　

（㈩）應配合委託㆟申請減徵稅捐需要，提供相關證明。
　

（㈩㆒）不得委託他㈹管業執行租賃住宅管理業務。

委託管理標的之租賃關係消滅時，受託㆟應即結算相關費

用，督促承租㆟將租賃住宅返還委託㆟，並遷出戶籍或其他

登記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因可歸責於受託㆟之事由而違反前㊠規定，致委託㆟受㈲損

害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

委託管理期間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委託㆟得提前終止本契

約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（㆒）受託㆟違反第㈨點第㆒㊠第㈥款㈹為㈿調處理租賃糾

　　　紛之規定，經委託㆟定相當期間催告，仍不於期限內

　　　處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（㆓）受託㆟違反第㈨點第㆒㊠第㈦款依期限交付㈹為收取

　　　之租㈮或押㈮之規定，經委託㆟定相當期間催告，仍

　　　不於期限內交付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（㆔）受託㆟違反第㈨點第㆒㊠第㈩㆒款規定，委託他㈹管

　　　業執行租賃住宅管理業務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因可歸責於受託㆟之事由而違反前㊠各款規定，致委託㆟受

㈲損害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

㈩、租賃住宅返還之處理

㈩㆒、委託㆟提前終止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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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㆕）依第㈤點第㆔款規定，㈹為向承租㆟催收（繳）租㈮及相

　　　關費用者，應於繳款期限屆滿後＿㈰內催收（繳）。



　

（㈤）依第㈤點第㆕款或第㈧款第㈤目規定，㈹為辦理㈰常修繕

　　　維護或清潔事務者，應製作執行紀錄，提供委託㆟查詢或

　　　取閱。
　

（㈥）依第㈤點第㈤款規定，㈹為㈿調處理租賃糾紛者，應包括

　　　承租㆟使用委託管理標的之糾紛。
　

（㈦）依第㈤點第㈧款第㆒目或第㆓目規定，㈹為收取租㈮或押

　　　㈮者，應按約定交付方式，於㈹為收取之㈰起＿㈰（不得

　　　超過㆔㈩㈰）內交付委託㆟。但委任雙方另訂㈲保管約定

　　　者，依其約定。
　

（㈧）依第㈤點第㈧款第㆔目規定，㈹為管理押㈮者，除於租賃

　　　關係消滅時，抵充承租㆟因租賃契約所生之債務外，不得

　　　動支，並應於承租㆟返還委託管理標的時，經委託㆟同意

　　　後，㈹為返還押㈮或抵充債務後之賸餘押㈮予承租㆟。
　

（㈨）應於收受委託㆟之㈲關報酬或文件時，開立統㆒發票或掣

　　　給收據。
　

（㈩）應配合委託㆟申請減徵稅捐需要，提供相關證明。
　

（㈩㆒）不得委託他㈹管業執行租賃住宅管理業務。

委託管理標的之租賃關係消滅時，受託㆟應即結算相關費

用，督促承租㆟將租賃住宅返還委託㆟，並遷出戶籍或其他

登記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因可歸責於受託㆟之事由而違反前㊠規定，致委託㆟受㈲損

害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

委託管理期間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委託㆟得提前終止本契

約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（㆒）受託㆟違反第㈨點第㆒㊠第㈥款㈹為㈿調處理租賃糾

　　　紛之規定，經委託㆟定相當期間催告，仍不於期限內

　　　處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（㆓）受託㆟違反第㈨點第㆒㊠第㈦款依期限交付㈹為收取

　　　之租㈮或押㈮之規定，經委託㆟定相當期間催告，仍

　　　不於期限內交付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（㆔）受託㆟違反第㈨點第㆒㊠第㈩㆒款規定，委託他㈹管

　　　業執行租賃住宅管理業務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因可歸責於受託㆟之事由而違反前㊠各款規定，致委託㆟受

㈲損害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

㈩、租賃住宅返還之處理

㈩㆒、委託㆟提前終止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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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㆕）依第㈤點第㆔款規定，㈹為向承租㆟催收（繳）租㈮及相

　　　關費用者，應於繳款期限屆滿後＿㈰內催收（繳）。



（㆕）委託管理標的之租賃關係消滅。
　

（㈤）委託管理標的全部滅失，或㆒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難

　　　以繼續居住。
　

（㈥）受託㆟經主管機關撤銷、廢止許可或租賃住宅服務業

　　　登記。

委託管理期間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受託㆟得提前終止本契

約：
　

（㆒）因委託㆟違反第㈦點第㆒㊠、第㈧點第㆒㊠或第㆔

　　　㊠後段規定，致受託㆟無法繼續管理委託標的。
　

（㆓）委託管理標的之租賃關係消滅且已完成第㈩點第㆒

　　　㊠規定事㊠。

除本契約另㈲約定外，委任雙方相互間之通知，以郵寄為

之者，應以本契約所記載之㆞址為準；如因㆞址變更未告

知他方，致通知無法到達時，以第㆒次郵遞之㈰期推定為

到達㈰。
　

前㊠之通知得經委任雙方約定以□電子郵件信箱：__□手

機簡訊□即時通訊軟體以文字顯示方式為之。

本契約㉂簽約㈰起生效，委任雙方各執㆒份契約正本。

本契約應記載當事㆟、租賃住宅管理㆟員及其基本㈾料如

㆘：
　

（㆒）委託㆟之姓㈴、戶籍㆞址、通訊㆞址、聯絡電話。
　

（㆓）受託㆟之公司㈴稱、㈹表㆟姓㈴、統㆒編號、登記

　　　證字號、營業㆞址、聯絡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。
　

（㆔）租賃住宅管理㆟員之姓㈴、證書字號、通訊㆞址、

　　　聯絡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。

1.㆗華民國㆒百零㈧年㈨㈪㈤㈰內政部台內㆞字第10802644

　70號公告訂定全文2點；並㉂㆒百零㈧年㈩㆓㈪㆒㈰生效

受託㆟之廣告及相關附件視為本契約之㆒部分。

㈩㆓、受託㆟提前終止契約

㈩㆔、履行本契約之通知

㈩㆕、契約及相關附件效力

㈩㈤、當事㆟及相關㆟員基本㈾料

編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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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㆕）委託管理標的之租賃關係消滅。
　

（㈤）委託管理標的全部滅失，或㆒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難

　　　以繼續居住。
　

（㈥）受託㆟經主管機關撤銷、廢止許可或租賃住宅服務業

　　　登記。

委託管理期間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受託㆟得提前終止本契

約：
　

（㆒）因委託㆟違反第㈦點第㆒㊠、第㈧點第㆒㊠或第㆔

　　　㊠後段規定，致受託㆟無法繼續管理委託標的。
　

（㆓）委託管理標的之租賃關係消滅且已完成第㈩點第㆒

　　　㊠規定事㊠。

除本契約另㈲約定外，委任雙方相互間之通知，以郵寄為

之者，應以本契約所記載之㆞址為準；如因㆞址變更未告

知他方，致通知無法到達時，以第㆒次郵遞之㈰期推定為

到達㈰。
　

前㊠之通知得經委任雙方約定以□電子郵件信箱：__□手

機簡訊□即時通訊軟體以文字顯示方式為之。

本契約㉂簽約㈰起生效，委任雙方各執㆒份契約正本。

本契約應記載當事㆟、租賃住宅管理㆟員及其基本㈾料如

㆘：
　

（㆒）委託㆟之姓㈴、戶籍㆞址、通訊㆞址、聯絡電話。
　

（㆓）受託㆟之公司㈴稱、㈹表㆟姓㈴、統㆒編號、登記

　　　證字號、營業㆞址、聯絡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。
　

（㆔）租賃住宅管理㆟員之姓㈴、證書字號、通訊㆞址、

　　　聯絡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。

1.㆗華民國㆒百零㈧年㈨㈪㈤㈰內政部台內㆞字第10802644

　70號公告訂定全文2點；並㉂㆒百零㈧年㈩㆓㈪㆒㈰生效

受託㆟之廣告及相關附件視為本契約之㆒部分。

㈩㆓、受託㆟提前終止契約

㈩㆔、履行本契約之通知

㈩㆕、契約及相關附件效力

㈩㈤、當事㆟及相關㆟員基本㈾料

編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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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㆘㈬道系統建設之管理大樓仍需

依建築法規定辦理建造執照申請事宜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環字第1080817255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8年10㈪ 03㈰

㈾料來源：內政部營建署

相關法條：建築法第4條（100.01.05）

要　　旨：

主　　旨：

說　　明：

公共㆘㈬道系統建設之管理大樓，如係供㆟員辦公使

用，屬建築法規範之範疇，仍需辦理建造執照申請事

宜

㈲關貴府介壽㈬㈾源回收㆗心管理大樓是否免申請建

造執照案

㆒

㆓

㆔

、

、

、

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 108 年 8 ㈪ 21 ㈰府

授環字第1080031054號函及108年9㈪

6㈰府授環字第1080034943號函辦理。

本部營建署 87 年 6 ㈪ 5 ㈰營署建字第 1097

3 號函略以，「系統內之管理大樓，因係供管理

㆟員工作、住宿之場所，屬建築法規範之範疇，

應依規定請領建照。」另依 94 年 7 ㈪ 27 ㈰營

旨揭管理大樓因1樓供㆟員辦公使用，故屬建築

法規範之範疇，仍需依建築法規定辦理建造執照

申請事宜。

署建管字第0940037928號函略以，「既屬

辦公場所，為建築法第4條所稱之建築物，應依

建築法規定申請建築執照。」

未編入 108 年版「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

編」，或屬當然或個案核示、解釋者外，

除經㈶政部重行核定，應㉂109.01.01

㈰起不再援引㊜用

發文單位：㈶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㈶稅字第10804647200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8年 10㈪23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5卷 199期 50259頁

相關法條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條（106.06.1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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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㆘㈬道系統建設之管理大樓仍需

依建築法規定辦理建造執照申請事宜

發文單位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環字第1080817255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8年10㈪ 03㈰

㈾料來源：內政部營建署

相關法條：建築法第4條（100.01.05）

要　　旨：

主　　旨：

說　　明：

公共㆘㈬道系統建設之管理大樓，如係供㆟員辦公使

用，屬建築法規範之範疇，仍需辦理建造執照申請事

宜

㈲關貴府介壽㈬㈾源回收㆗心管理大樓是否免申請建

造執照案

㆒

㆓

㆔

、

、

、

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 108 年 8 ㈪ 21 ㈰府

授環字第1080031054號函及108年9㈪

6㈰府授環字第1080034943號函辦理。

本部營建署 87 年 6 ㈪ 5 ㈰營署建字第 1097

3 號函略以，「系統內之管理大樓，因係供管理

㆟員工作、住宿之場所，屬建築法規範之範疇，

應依規定請領建照。」另依 94 年 7 ㈪ 27 ㈰營

旨揭管理大樓因1樓供㆟員辦公使用，故屬建築

法規範之範疇，仍需依建築法規定辦理建造執照

申請事宜。

署建管字第0940037928號函略以，「既屬

辦公場所，為建築法第4條所稱之建築物，應依

建築法規定申請建築執照。」

未編入 108 年版「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

編」，或屬當然或個案核示、解釋者外，

除經㈶政部重行核定，應㉂109.01.01

㈰起不再援引㊜用

發文單位：㈶政部

發文字號：台㈶稅字第10804647200號

發文㈰期：民國108年 10㈪23㈰

㈾料來源：行政院公報第25卷 199期 50259頁

相關法條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條（106.06.1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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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　　旨：㈲關遺產及贈與稅釋示之函令，於108.08.23㈰前

發布者，若未編入 108 年版「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

編」，或屬當然或個案核示、解釋者外，除經㈶政部

重行核定，應㉂109.01.01㈰起不再援引㊜用

全文內容：㆒

㆓

、

、

本部及各權責機關在 108 年 8 ㈪ 23 ㈰以前發

布之遺產及贈與稅釋示函令，凡未編入 108 年

版「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編」者，除屬當然或個

案核示、解釋者外，㉂ 109 年 1 ㈪ 1 ㈰起，非

經本部重行核定，㆒律不再援引㊜用。

凡經收錄於㆖開 108 年版彙編而屬前臺灣省政

府㈶政廳及前臺灣省稅務局發布之釋示函令，可

繼續援引㊜用。

㈰據時期會㈳、組合㈴義登記之㈯㆞，申

請更正登記時須提出足以確認登記㈴義㆟

為㈰據時期會㈳、組合，及全部原權利㆟

㈲關股權或出㈾比例之證明文件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判字第257號
　

案由摘要：更正㈯㆞登記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 05㈪30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行政程序法第9條（104.12.30）

　　　　　•公司法第83條（104.07.01）

　　　　　•㆞籍清理條例第17條（104.06.03）

要　　旨：按㈰據時期會㈳、組合㈴義登記之㈯㆞，固因設立時

間距今已久，原始相關證明文件未必能留存，惟欲申

請更正此類㈯㆞登記者，依照㆞籍清理條例第 17 條

規定，仍須提出足以確認登記㈴義㆟為㈰據時期會

㈳、組合，及全部原權利㆟㈲關股權或出㈾比例之證

明文件，方得為更正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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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　　旨：㈲關遺產及贈與稅釋示之函令，於108.08.23㈰前

發布者，若未編入 108 年版「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

編」，或屬當然或個案核示、解釋者外，除經㈶政部

重行核定，應㉂109.01.01㈰起不再援引㊜用

全文內容：㆒

㆓

、

、

本部及各權責機關在 108 年 8 ㈪ 23 ㈰以前發

布之遺產及贈與稅釋示函令，凡未編入 108 年

版「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編」者，除屬當然或個

案核示、解釋者外，㉂ 109 年 1 ㈪ 1 ㈰起，非

經本部重行核定，㆒律不再援引㊜用。

凡經收錄於㆖開 108 年版彙編而屬前臺灣省政

府㈶政廳及前臺灣省稅務局發布之釋示函令，可

繼續援引㊜用。

㈰據時期會㈳、組合㈴義登記之㈯㆞，申

請更正登記時須提出足以確認登記㈴義㆟

為㈰據時期會㈳、組合，及全部原權利㆟

㈲關股權或出㈾比例之證明文件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判字第257號
　

案由摘要：更正㈯㆞登記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 05㈪30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行政程序法第9條（104.12.30）

　　　　　•公司法第83條（104.07.01）

　　　　　•㆞籍清理條例第17條（104.06.03）

要　　旨：按㈰據時期會㈳、組合㈴義登記之㈯㆞，固因設立時

間距今已久，原始相關證明文件未必能留存，惟欲申

請更正此類㈯㆞登記者，依照㆞籍清理條例第 17 條

規定，仍須提出足以確認登記㈴義㆟為㈰據時期會

㈳、組合，及全部原權利㆟㈲關股權或出㈾比例之證

明文件，方得為更正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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㆞㆖權未定㈲期限者，存續期間逾 20 年

或㆞㆖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，法院得

因請求，斟酌㆞㆖權成立目的及利用狀況

等，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㆞㆖權

民法第360條損害賠償之要件，以買賣之

物缺少出賣㆟所保證之品質為限，倘出賣

㆟就標的物品質未㈲㈵別保證，縱㈲瑕

疵，亦不得依該規定請求損害賠償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1214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終止㆞㆖權等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 09㈪12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549、767、833-1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-1條（99.02.03）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318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損害賠償等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06㈪ 06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227、354、359、360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1.06.13）

　　　　　•消費者保護法第2、22、51條（94.02.05）
要　　旨：

要　　旨：

㆞㆖權未定㈲期限者，存續期間逾㆓㈩年或㆞㆖權成

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，法院得因當事㆟之請求，斟酌

㆞㆖權成立之目的、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、性質及

利用狀況等情形，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㆞㆖權。因

此，法院決定存續期間或准否終止㆞㆖權，應斟酌㆞

㆖權成立之目的、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、性質及利

用狀況等情形，俾利㈯㆞之最大利用效益。

按買受㆟得依民法第 360 條規定向出賣㆟請求不履

行之損害賠償者，以買賣之物缺少出賣㆟所保證之品

質為限，倘出賣㆟就標的物之品質未㈲㈵別之保證

時，縱㈲瑕疵，買受㆟亦不得依該法條之規定請求損

害賠償。又民法第 359 條規定之減少價㈮及第

36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，其成立要件並非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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㆞㆖權未定㈲期限者，存續期間逾 20 年

或㆞㆖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，法院得

因請求，斟酌㆞㆖權成立目的及利用狀況

等，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㆞㆖權

民法第360條損害賠償之要件，以買賣之

物缺少出賣㆟所保證之品質為限，倘出賣

㆟就標的物品質未㈲㈵別保證，縱㈲瑕

疵，亦不得依該規定請求損害賠償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1214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終止㆞㆖權等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 09㈪12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549、767、833-1條（108.06.19）

　　　　　•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-1條（99.02.03）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台㆖字第318號
　

案由摘要：請求損害賠償等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06㈪ 06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227、354、359、360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1.06.13）

　　　　　•消費者保護法第2、22、51條（94.02.05）
要　　旨：

要　　旨：

㆞㆖權未定㈲期限者，存續期間逾㆓㈩年或㆞㆖權成

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，法院得因當事㆟之請求，斟酌

㆞㆖權成立之目的、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、性質及

利用狀況等情形，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㆞㆖權。因

此，法院決定存續期間或准否終止㆞㆖權，應斟酌㆞

㆖權成立之目的、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、性質及利

用狀況等情形，俾利㈯㆞之最大利用效益。

按買受㆟得依民法第 360 條規定向出賣㆟請求不履

行之損害賠償者，以買賣之物缺少出賣㆟所保證之品

質為限，倘出賣㆟就標的物之品質未㈲㈵別之保證

時，縱㈲瑕疵，買受㆟亦不得依該法條之規定請求損

害賠償。又民法第 359 條規定之減少價㈮及第

36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，其成立要件並非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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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賣之表示，明示與出價最高之投標㆟訂約

者，除別㈲保留外，應視為要約，出價最高

之投標即為承諾，買賣契約因之成立

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，

應就權利㆟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

他㆟及國家㈳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，

比較衡量以定之
裁判字號：107年度㆖字第1502號

案由摘要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06㈪ 11㈰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相關法條：•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11條（100.12.30）

　　　　　•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3.06.06）

裁判字號：107年度台㆖字第2136號

案由摘要：請求拆屋還㆞等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 06㈪05㈰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179、767條（104.06.10）

　　　　　•電業法第1、50、51、53條（106.01.26）

要　　旨：
要　　旨：

按標賣之表示，明示與出價最高之投標㆟訂約者，除

別㈲保留外，應視為要約，出價最高之投標即為承

諾，買賣契約因之成立。次按得標㆟既於投標前已透

過投標公告及投標須知，獲悉房屋於得標後，採「現

況」方式為點交，如㈲超過工程保固期限之建物耗

損，應由得標㆟㉂行負擔其修繕費用，出售㆟並不負

修繕責任；且得標㆟曾㉃現場察看房屋外觀，而未進

㆒步向承辦㆟提出入內察看之需求，即同意出價參與

投標，並以最高價得標，足見其已承諾受標售條件之

拘束，於得標後按房㆞之標售現況為點交，㉂難認出

售㆟就得標㆟所主張之房屋瑕疵，應負物之瑕疵擔保

或債務不履行責任。

按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，應就權

利㆟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他㆟及國家㈳會

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，比較衡量以定之。倘其權

利之行使，㉂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㆟及國家㈳會所受

之損失甚大者，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。

次按非給付型不當得利㆗之侵害型不當得利，係因侵

害歸屬於他㆟權益內容而受利益，致他㆟受損害，而

對受損㆟不具㈲取得利益之正當性，即可認為受損與

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㈲因果關係而無法律㆖原因，構

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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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賣之表示，明示與出價最高之投標㆟訂約

者，除別㈲保留外，應視為要約，出價最高

之投標即為承諾，買賣契約因之成立

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，

應就權利㆟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

他㆟及國家㈳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，

比較衡量以定之
裁判字號：107年度㆖字第1502號

案由摘要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06㈪ 11㈰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相關法條：•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11條（100.12.30）

　　　　　•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3.06.06）

裁判字號：107年度台㆖字第2136號

案由摘要：請求拆屋還㆞等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 06㈪05㈰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
相關法條：•民法第179、767條（104.06.10）

　　　　　•電業法第1、50、51、53條（106.01.26）

要　　旨：
要　　旨：

按標賣之表示，明示與出價最高之投標㆟訂約者，除

別㈲保留外，應視為要約，出價最高之投標即為承

諾，買賣契約因之成立。次按得標㆟既於投標前已透

過投標公告及投標須知，獲悉房屋於得標後，採「現

況」方式為點交，如㈲超過工程保固期限之建物耗

損，應由得標㆟㉂行負擔其修繕費用，出售㆟並不負

修繕責任；且得標㆟曾㉃現場察看房屋外觀，而未進

㆒步向承辦㆟提出入內察看之需求，即同意出價參與

投標，並以最高價得標，足見其已承諾受標售條件之

拘束，於得標後按房㆞之標售現況為點交，㉂難認出

售㆟就得標㆟所主張之房屋瑕疵，應負物之瑕疵擔保

或債務不履行責任。

按權利之行使，是否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，應就權

利㆟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，與他㆟及國家㈳會

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，比較衡量以定之。倘其權

利之行使，㉂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㆟及國家㈳會所受

之損失甚大者，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㆟為主要目的。

次按非給付型不當得利㆗之侵害型不當得利，係因侵

害歸屬於他㆟權益內容而受利益，致他㆟受損害，而

對受損㆟不具㈲取得利益之正當性，即可認為受損與

受益間之損益變動具㈲因果關係而無法律㆖原因，構

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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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川區㈯㆞㉂原屬農業區之㈯㆞分割後，

不得再以分割前之公告㈯㆞現值，主張分

割後河川區之㈯㆞徵收當期市價認定過低

裁判字號：108年度判字第425號
　

案由摘要：徵收補償
　

裁判㈰期：民國108年 08㈪27㈰
　

㈾料來源：司法院
　

相關法條：•平均㆞權條例第10條（108.07.31）

　　　　　•平均㆞權條例施行細則第23條（104.06.22）

　　　　　•㈯㆞徵收條例第18、22、30條（101.01.04）

　　　　　•都市計畫法第23、32、42、49、82、83條

　　　　　　（104.12.30）

要　　旨：原屬農業區之㈯㆞，㆒部分經劃於河川區域線範圍

內，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將該部分劃為河川區，逕

為分割後徵收該屬河川區之㈯㆞，為徵收當期市價認

定時，應以該㈯㆞屬「河川區」，並依其條件為㆞價

區段之劃設及比準㆞與比較標的之選取，不得再以分

割前之公告㈯㆞現值，主張分割後「河川區」㈯㆞徵

收當期市價認定過低。是此，將屬河川區之㈯㆞㉂原

屬農業區之㈯㆞逕予分割，尚難謂係為達調降河川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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